
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 

 
112 年 7 月 27 日及 28 日分别经 
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通过修订 

壹、总则 
第一条（订定目的） 
为确保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下称「本公司」）之健全经营及强化

公司治理，并落实董事会之风险管理监督功能，以永续经营为企业营运最高目标，

特订定本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下称「本政策」），以作为各单位风险管理之最高

指导原则。 
  
第二条（依据法源） 
本政策系遵循「公开发行公司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处理准则」之第 44 条规定：「公

开发行公司宜订定适当之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建立有效风险管理机制，以评估

及监督其风险承担能力、已承受风险现况、决定风险因应策略及风险管理程序遵

循情形」。 
  
第三条（风险管理范畴） 
本政策适用于本公司各层级之风险管理作业。本公司以积极并具符合成本效益原

则的方式，整合涵盖营运活动过程中所面临之重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治理面风

险、策略面风险、营运面风险、财务面风险与遵循面风险等。除须遵守相关法令

规章外，亦应依本政策办理。 
  
第四条 （风险管理定义） 
风险管理系指以永续经营为本公司营运最高目标，辨识重大潜在风险并制定对应

的风险控制及风险应变机制，使其在可控范围内，不超出本公司之风险胃纳，将

风险造成之冲击与影响降至最低，以合理确保本公司目标之达成。 
风险胃纳系指本公司在追求目标时，所愿意接受风险之多寡，由审计委员会核定，

目的在于督促各单位之可承受风险程度与公司策略目标一致，确保本公司整体风

险胃纳保持在可承受范围内。 
 

贰、权责 
第五条（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与职掌） 
1. 董事会：为本公司风险管理之最高监督单位，负责核准风险管理政策、架构

与文化。 
2. 审计委员会：为本公司风险管理之最高指导单位，负责审查风险管理政策、

重大风险管理事项之规划、核定本公司风险胃纳及风险重大性排序、审查风

险管理执行情形并督导风险监控之改善、执行董事会之风险管理决策，并定



期至少每年一次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管理之运作情形及执行成效。 
3. 执行秘书：负责本公司风险管理活动之执行推动与协调，包含拟订风险管理

政策、与各营运单位沟通风险信息、收集整合各营运单位之风险管理报告、

定期汇整并提报本公司风险管理执行情形报告、执行审计委员会之风险管理

决策、规划风险管理相关训练等审计委员会指定之事项。 
4. 各营运单位：负责实际执行各单位之风险计划，包含风险辨识、针对风险进

行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应变与控制以及自我监督。各营运单位应定期

或于执行秘书要求时，向执行秘书报告各类风险之风险管理执行状况。 
5. 稽核处：为本公司隶属于董事会之独立单位，协助董事会监督风险管理机制

之落实程度，查核各营运单位风险应变与控制之执行状况，提供风险监控之

改善建议。 
 
第六条（风险管理组织结构） 

 
 

参、政策程序内容 
第七条（风险管理流程） 
1.风险管理流程包括下列七项作业： 
风险意识建立、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 
风险评估、 
风险应变与控制、 
风险监控、 
风险管理报告。 



2.风险意识建立：  
2.1 为强化本公司各部门主管及员工对本公司风险管理政策、流程、风险辨识

等事项之认识，本公司应针对本公司部门主管及相关员工举办风险管理教育训

练、研讨会或说明会。 
3.风险辨识： 

3.1 由各营运单位分析本公司所处经营环境，潜在风险情境及其对营运的可能

冲击执行风险盘点作业，辨识影响本公司策略与目标之风险。 
3.2 各营运单位就突发性之风险应立即填报执行秘书，以避免遗漏重大的风险

事件。 
4.风险分析： 

4.1 各营运单位辨识风险后，运用相关信息判断风险之影响程度与事件发生之

可能性，以分析其风险等级。 
5.风险评估： 

5.1 风险评估系指将风险分析结果与本公司设定之风险胃纳或风险可接受门坎

比较，并设定风险排序。风险评估之结果将做为进一步采取风险应变与控制的

依据。 
6.风险应变与控制：  

6.1 风险应变系指规划及评估风险应变方案、拟定及执行风险应变计划。 
6.2 风险控制系指依风险应变计划制定相关政策及程序，整合于内部控制活动

中。 
6.3 执行秘书应协助跨部门的风险应变与控制沟通，并协助分析妥善执行控制

方案所能得到的机会与效益。 
7.风险监控： 

7.1 审计委员会必须持续监控营运单位就风险应变与控制之执行成效，以因应

环境之变动。 
7.2 稽核处执行稽核内部控制之执行状况，以确保内部管理流程有效性。 

8.风险管理报告 ：  
8.1 各营运单位应定期提交风险管理报表予执行秘书，由执行秘书定期且及时

主动呈报至审计委员会，由审计委员会定期或视需要向董事会报告，作为风险

管理有效性以及控管改善之评估依据。 
  

肆、核准修订 
第八条（实施） 
本政策经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核准后公告实施，修订时亦同。 
 


